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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法上路後，勞檢應該注意的事情有哪些？

⽂:湯官翰（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2-11-30

本⽂

1960年代正值臺灣發展⼯業經濟的時期，⽴法院陸續通過「獎勵投資條例」及「外國⼈投資條例」吸引本國
及外國企業投資，開拓臺灣國際市場。然⽽在此⼀背景之下，1970年代卻陸續傳出重⼤的職業災害事件，促
使政府正視勞動安全問題[1]。

於是，在1974年通過「勞動安全衛⽣法」，希望能防⽌職業災害，並保障勞⼯安全與健康，且於2013年修法
後更名為「職業安全衛⽣法」（以下稱「職安法」），將適⽤對象擴⼤⾄所有⾏業別[2]，顯⽰政府對於⼯作
者[3]安全的重視與決⼼。

然⽽，在職安法擴⼤適⽤於所有⾏業別後，雖然是為了強化對⼯作者勞動安全的保障，但仍有許多⼩型規模的
公司企業，因為過去並不是職安法的適⽤對象，未必能⽴即遵守法令，結果將產⽣潛在之違法⾵險。因此，本
⽂將把勞檢（即「勞動檢查」）稽查重點⼤致區分成四個重點項⽬，幫助讀者認識職安法及相關法規中，有哪
些需要注意的部分。（⾒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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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雇主看過來， 安全衛⽣的勞檢重點⼤解密！
資料來源：湯官翰 / 繪圖：Yen

⼀、訂定安全衛⽣⼯作守則

如同公司應該訂定公司章程，來規範公司的運作⽅式⼀般。針對勞動安全的部分，雇主[4]也應該會同勞
⼯[5]代表訂定適合的安全衛⽣⼯作守則，⽽且勞⼯也有義務遵守該安全衛⽣⼯作守則。若雇主未依法訂定安全
衛⽣⼯作守則[6]，或勞⼯違反安全衛⽣⼯作守則，都將可能被處以罰鍰[7]。

⼆、設置職業安全衛⽣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衛⽣主管，就如同公司所設置的經理⼈⼀樣，幫助雇主統籌、規劃及實施職業安全衛⽣業務。相關法
令要求雇主應設置職業安全衛⽣業務主管[8]，且依據不同⾏業類型及⼈數規模，所需的職業安全衛⽣業務主管
及⼈數也會有差異[9]。然⽽，若是未滿30⼈的事業單位[10]，可以由事業經營負責⼈，或者是代理⼈來擔任職
業安全衛⽣業務主管[11]。

三、建置職業安全衛⽣管理措施



（⼀）訂定「安全衛⽣管理計畫」

事業單位雖然有訂定前⾯提到的安全衛⽣⼯作守則，但是就職業安全衛⽣事項所訂定的各項⼯作⽬標、期程、
採⾏措施、資源需求及績效考核等具體內容，仍然要有⼀個具體規範來遵循。因此，事業單位必須依據不同性
質及⼈數規模，訂定安全衛⽣管理計畫。勞⼯⼈數在30⼈以下的事業單位，可以⽤安全衛⽣管理執⾏紀錄或
⽂件代替安全衛⽣管理計畫；若是勞⼯⼈數在100⼈以上的事業單位，則依法必須另外訂定「職業安全衛⽣管
理規章[12]」。

（⼆）建置「職業安全衛⽣管理系統」

事業單位若屬於法令所要求的產業類別，且達⼀定⼈數規模的時候，事業單位就應該參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的
「職業安全衛⽣管理系統指引」，建置適合的職業安全衛⽣管理系統[13]。

跟安全衛⽣管理計畫不同的是，「職業安全衛⽣管理系統」主要包括「政策、組織設計、規劃與實施、評估及
改善措施」等事項，透過規劃（Plan）、執⾏（Do）、查核（Check）、改善（Act）的管理循環，建⽴有制
度與系統的管理體系。

雇主更可以申請臺灣職業安全衛⽣管理系統（TOSHMS）的驗證[14]，證明在建⽴、實施及維持管理系統時，
都有遵守國家相關法令。

（三）實施「⾃動檢查計畫」

雇主應該針對事業單位所使⽤的機械、設備進⾏定期檢查；在初次使⽤、拆卸、改裝、修理機械或設備時，應
進⾏重點檢查；在機械或設備作業前後，應該進⾏作業檢點，並訂定⾃動檢查計畫[15]。

在⾃動檢查項⽬中，最為普遍、也是⼀般公司企業最需要注意的，是「低壓電氣設備檢查[16]」。除⾮是從事
特定⾏業⽽使⽤特殊的設備，例如⾼壓電氣設備、鍋爐、化學設備等，才會有另外應實施的⾃動檢查項⽬，⽽
只要是公司企業，⾄少都應該就低壓電氣設備實施定期檢查。

四、員⼯教育訓練及健康保護

（⼀）安排員⼯安全衛⽣教育訓練

雇主在新僱勞⼯開始⼯作前、或在職勞⼯變更⼯作前，應該讓勞⼯接受⼯作所需要的安全衛⽣教育訓練。安全
衛⽣教育訓練會隨著不同產業別⽽有不同內容，⼯作場所在商業辦公室的⼯作，只需要讓勞⼯接受⼀般的安全
衛⽣教育訓練即可[17]。

（⼆）定期健康檢查



雇主應當對員⼯實施健康檢查，追蹤員⼯⾝體健康衛⽣狀況[18]。年滿65歲的勞⼯每年檢查1次；40歲以上未
滿65歲的勞⼯每3年檢查1次；未滿40歲的勞⼯每5年檢查1次。健康檢查的費⽤，必須由雇主負擔[19]。

（三）設置急救⼈員

雇主除了提供定期健康檢查以追蹤員⼯健康狀況之外，也應該設置具備合格急救⼈員證照的急救⼈員，確保緊
急情況時發⽣時，能即時實施急救。原則上，急救⼈員每滿50⼈需設置⼀名，未滿50⼈者則應有1名急救⼈
員。若是具有急救功能的醫療保健服務業，則不必另外設置急救⼈員[20]。

五、結語

本⽂雖然已經根據職安法相關法令，整理出勞檢稽查的重點項⽬，但事實上仍有許多細節仍需要雇主及職安主
管⼀⼀注意。因此，主管機關也會公布當年度的勞檢⽅針[21]，除了將勞檢稽查項⽬列出，也會提供優先受檢
單位的選擇標準，尤其是曾經遭檢舉不符合勞動法令，或是曾發⽣過職業災害[22]的事業單位，都可能是重點
稽核對象。

因此，建議過去未實施職安法令的事業單位，可先從訂定安全衛⽣管理計畫及設置職業安全衛⽣主管開始，⼀
步步地建⽴好公司內的安全衛⽣管理，以保障⼯作者職業安全，也保護雇主不陷⼊違法⾵險之中。

註腳
   當時的著名勞安事故，包含美商淡⽔「⾶歌」電⼦廠、⽇商⾼雄「三美」電⼦廠、及其姊妹廠「美之美」

電⼦廠，連續爆發多起⼥⼯因吸⼊、接觸有機溶劑中毒致死之案件。可參考羅桂美（2002），〈重返歷
史現場－⾶歌電⼦廠⼯傷事件30週年有「憾」〉，《敬仁勞⼯安全衛⽣雜誌》，第33期，⾴4-5。另可
參閱苦勞網線上資料庫，最後瀏覽⽇：2020年6⽉1⽇。以及基隆台灣造船公司發⽣⼄炔爆炸事故等重⼤
職業災害事件。

[1]

   2013年修法前為勞⼯安全衛⽣法第4條規定適⽤⾏業別為：⼀、農、林、漁、牧業。⼆、礦業及⼟⽯採
取業。三、製造業。四、營造業。五、⽔電燃氣業。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七、餐旅業。⼋、機械設
備租賃業。九、環境衛⽣服務業。⼗、⼤眾傳播業。⼗⼀、醫療保健服務業。⼗⼆、修理服務業。⼗三、
洗染業。⼗四、國防事業。⼗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2]

   ⾃2013年修法後，第⼀條將「勞⼯」改為「⼯作者」，將保障範圍除「受僱勞⼯」外，尚擴及「⾃營作
業者」、職業訓練機構學員等⼯作者。可參考2013年6⽉18⽇職業安全衛⽣法修法理由：「⼀、參酌『
經濟社會⽂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確保『⼈⼈享有安全衛⽣⼯作環境』之權利，本法保障範圍除『受
僱勞⼯』外，尚擴及『⾃營作業者』、職業訓練機構學員等⼯作者。爰將『保障勞⼯安全與健康』修正為
『保障⼯作者安全及健康』。」
職業安全衛⽣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作者：指勞⼯、⾃營作業者及其他受⼯作
場所負責⼈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員。」

[3]

   職業安全衛⽣法第2條第3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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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法第2條第2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勞⼯：指受僱從事⼯作獲致⼯資者。」[5]

   職業安全衛⽣法第34條：「
I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
，公告實施。
II 勞⼯對於前項安全衛⽣⼯作守則，應切實遵⾏。」

[6]

   職業安全衛⽣法第45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條第⼆項、第⼗⼆條第四項、第⼆⼗條第⼀項、第⼆項、第⼆⼗⼀條第⼀項、第⼆項、第⼆⼗
⼆條第⼀項、第⼆⼗三條第⼀項、第三⼗⼆條第⼀項、第三⼗四條第⼀項或第三⼗⼋條之規定，經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職業安全衛⽣法第46條：「違反第⼆⼗條第六項、第三⼗⼆條第三項或第三⼗四條第⼆項之規定者，處
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7]

   職業安全衛⽣管理辦法第3條：「
I 第⼆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業務主管及管理⼈員（以下簡稱管理⼈員）
。
II 第⼀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數在⼀百⼈以上者，所置管理⼈員應為專職；第⼆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
⼈數在三百⼈以上者，所置管理⼈員應⾄少⼀⼈為專職。
III 依前項規定所置專職管理⼈員，應常駐廠場執⾏業務，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任）⼈員或從事
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無關之⼯作。」

[8]

   職業安全衛⽣管理辦法附表⼆：各類事業之事業單位應置職業安全衛⽣⼈員表.PDF。[9]

   職業安全衛⽣法第2條第4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範圍內僱⽤勞⼯
從事⼯作之機構。」

[10]

   職業安全衛⽣管理辦法第4條：「事業單位勞⼯⼈數未滿三⼗⼈者，其應置之職業安全衛⽣業務主管，得
由事業經營負責⼈或其代理⼈擔任。」

[11]

   職業安全衛⽣管理辦法第12條之1：「
I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
關⼈員執⾏；勞⼯⼈數在三⼗⼈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管理執⾏紀錄或⽂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管
理計畫。
II 勞⼯⼈數在⼀百⼈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職業安全衛⽣管理規章。
III 第⼀項職業安全衛⽣管理事項之執⾏，應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

[12]

   職業安全衛⽣管理辦法第12條之2第1項：「
下列事業單位，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管理系統指引，建置適合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
衛⽣管理系統：
⼀、第⼀類事業勞⼯⼈數在⼆百⼈以上者。
⼆、第⼆類事業勞⼯⼈數在五百⼈以上者。
三、有從事⽯油裂解之⽯化⼯業⼯作場所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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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從事製造、處置或使⽤危害性之化學品，數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量以上之⼯作場所者。」
   臺灣職業安全衛⽣管理系統(Taiw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ant System, TOS

HMS)的驗證規範，涵蓋職業安全衛⽣管理。是提供各組織⼀個有效能的職業安全衛⽣管理要項，這些要
項能夠與其他管理要求事項相互整合，並協助各組織達成職業安全衛⽣與經濟的各項⽬標。

[14]

   職業安全衛⽣管理辦法第79條：「雇主依第⼗三條⾄第六⼗三條規定實施之⾃動檢查，應訂定⾃動檢查
計畫。」

[15]

   職業安全衛⽣管理辦法第31條：「
雇主對於低壓電氣設備，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次：
⼀、低壓受電盤及分電盤（含各種電驛、儀表及其切換開關等）之動作試驗。
⼆、低壓⽤電設備絕緣情形，接地電阻及其他安全設備狀況。
三、⾃備屋外低壓配電線路情況。」

[16]

   職業安全衛⽣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雇主對新僱勞⼯或在職勞⼯於變更⼯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該⼯作必要之⼀般安全衛⽣教育訓練。但其⼯作環境、⼯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第13款：「雇主對擔任下列⼯作之勞⼯，應依⼯作性質使其接
受安全衛⽣在職教育訓練：……⼗三、前述各款以外之⼀般勞⼯。」
職業安全衛⽣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之1第5款：「雇主對擔任前條第⼀項各款⼯作之勞⼯，應使其接受下
列時數之安全衛⽣在職教育訓練：……五、第七款⾄第⼗三款之勞⼯，每三年⾄少三⼩時。」

[17]

   勞⼯健康保護規則第15條：「
I 雇主對在職勞⼯，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般健康檢查：
⼀、年滿六⼗五歲者，每年檢查⼀次。
⼆、四⼗歲以上未滿六⼗五歲者，每三年檢查⼀次。
三、未滿四⼗歲者，每五年檢查⼀次。
II 前項所定⼀般健康檢查之項⽬與檢查紀錄，應依附表⼋及附表⼗規定辦理。但經檢查為先天性辨⾊⼒異
常者，得免再實施辨⾊⼒檢查。」

[18]

   職業安全衛⽣法第20條第1、2項：「
I 雇主於僱⽤勞⼯時，應施⾏體格檢查；對在職勞⼯應施⾏下列健康檢查：
⼀、⼀般健康檢查。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之健康檢查。
II 前項檢查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師為之；檢查紀錄雇主應予保存
，並負擔健康檢查費⽤；實施特殊健康檢查時，雇主應提供勞⼯作業內容及暴露情形等作業經歷資料予醫
療機構。」

[19]

   勞⼯健康保護規則第9條：「
I 事業單位應參照⼯作場所⼤⼩、分布、危險狀況與勞⼯⼈數，備置⾜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急救⼈員
辦理急救事宜。但已具有急救功能之醫療保健服務業，不在此限。
II 前項急救⼈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且不得有失聰、兩眼裸視或矯正視⼒後均在零點六以下、失能及健康
不良等，⾜以妨礙急救情形：

[20]

https://www.toshms.org.tw/Intro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27&flno=7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27&flno=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10&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10&flno=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10&flno=17-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22&flno=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22&flno=9


延伸閱讀
⿈蓮瑛、温晴⽅（2020），《勞動檢查程序是什麼？》。

標籤
 勞動檢查，職業安全衛⽣法，雇主，⼯作者，勞⼯

⼀、醫護⼈員。
⼆、經職業安全衛⽣教育訓練規則所定急救⼈員之安全衛⽣教育訓練合格。
三、緊急醫療救護法所定救護技術員。
III 第⼀項所定急救藥品與器材，應置於適當固定處所，⾄少每六個⽉定期檢查並保持清潔。對於被污染
或失效之物品，應隨時予以更換及補充。
IV 第⼀項急救⼈員，每⼀輪班次應⾄少置⼀⼈；其每⼀輪班次勞⼯總⼈數超過五⼗⼈者，每增加五⼗⼈
，應再置⼀⼈。但事業單位每⼀輪班次僅⼀⼈作業，且已建置緊急連線裝置、通報或監視等措施者，不在
此限。
V 急救⼈員因故未能執⾏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具第⼆項資格之⼈員，代理其職務。」

   例如勞動部108年度勞動檢查⽅針。[21]

   職業安全衛⽣法第2條第5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
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作者疾病、
傷害、失能或死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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